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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  

項目 1：  

唐智強先生  

黃霆芝女士  

勞工處處長  

勞工處助理處長 (政策支援 )  

   
議程  

項目 2：  

馮民重先生 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(家庭及兒童福利 )  

   

 

項目 1：《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》草擬本諮詢  

1 .1  主 席 歡 迎 唐 智 強 先 生 與 黃 霆 芝 女 士 出 席 會 議 。 黃 霆 芝 女 士 使 用 投

影 片 簡 介 勞 工 處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的 《 職 業 介 紹 所 實 務 守

則 》 (《 守 則 》 )草 擬 本 。 該 草 擬 本 正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， 諮 詢 期 在 二 零 一

六年六月十七日結束。   

1 . 2  唐 智 強 先 生 表 示 ， 這 份 擬 議 《 守 則 》 旨 在 促 進 職 業 介 紹 所 業 界 的

專 業 水 平 和 服 務 質 素 。 他 特 別 指 出 ， 當 中 第 四 章 載 述 了 勞 工 處 處 長 期

望 職 業 介 紹 所 持 牌 人 在 經 營 其 業 務 時 應 達 到 的 最 低 標 準 ， 持 牌 人 可 否

達 到 這 些 標 準 ， 是 處 長 考 慮 其 是 否 經 辦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適 當 人 選 時 的 重

要 因 素 之 一 。 第 四 章 所 載 的 一 些 標 準 ， 與 涉 及 外 籍 傭 工 (外 傭 )就 業 服

務 的 職 業 介 紹 所 尤 其 相 關 ， 有 關 服 務 包 括 與 求 職 者 和 僱 主 擬 訂 服 務 協

議 ， 以 及 提 供 僱 傭 合 約 予 立 約 雙 方 。 《 守 則 》 也 訂 明 職 業 介 紹 所 應 避

免牽涉在求職者的財務事宜。  

1 . 3  黃 女 士 補 充 說 ， 政 府 對 職 業 介 紹 所 一 向 嚴 厲 執 法 ， 特 別 着 力 打 擊

無 牌 經 營 和 向 求 職 者 濫 收 佣 金 的 職 業 介 紹 所 。 勞 工 處 接 獲 投 訴 後 會 立

即 展 開 調 查 ， 如 有 足 夠 證 據 便 會 提 出 檢 控 。 在 《 守 則 》 正 式 頒 布 後 ，

勞 工 處 可 就 查 察 到 的 違 規 事 項 向 職 業 介 紹 所 發 出 警 告 信 ， 敦 促 其 糾 正

違 規 事 項 ； 如 違 規 情 況 持 續 ， 勞 工 處 可 撤 銷 其 牌 照 。 除 了 制 定 《 守

則 》 加 強 規 管 外 ， 勞 工 處 會 繼 續 進 行 公 眾 教 育 ， 以 提 升 業 界 的 專 業 水

平 和 服 務 質 素 ， 並 增 進 求 職 者 和 僱 主 對 其 權 利 與 義 務 的 認 識 。 在 這 方

面 ， 勞 工 處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四 月 印 製 了 一 份 簡 明 的 單 張 ， 列 出 外 傭 、 僱

主 和 職 業 介 紹 所 「 應 」 及 「 不 應 」 做 的 事 。 單 張 除 了 中 、 英 文 版 ， 也

備 有 外 傭 常 用 語 言 的 版 本 。 此 外 ， 勞 工 處 設 立 了 專 門 網 站 ， 方 便 各 界

獲取與聘用外傭有關的資訊。  

1 . 4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據 說 有 職 業 介 紹 所 從 事 放 債 活 動 ， 強 迫 外 傭 簽 借 私

人 貸 款 。 她 建 議 ， 如 有 持 牌 人 強 迫 外 傭 借 貸 ， 勞 工 處 在 考 慮 是 否 發 出

或 續 發 職 業 介 紹 所 牌 照 時 ， 應 與 入 境 事 務 處 (入 境 處 )和 香 港 警 務 處 緊

密 合 作 ， 以 確 保 職 業 介 紹 所 持 牌 人 正 當 地 經 營 業 務 。 另 有 委 員 表 示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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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 說 那 些 有 不 良 紀 錄 的 職 業 介 紹 所 經 營 者 即 使 被 撤 銷 牌 照 ， 會 改 用 別

的公司名義重新申請職業介紹所牌照。  

1 . 5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頒 布 《 守 則 》 有 助 更 妥 善 規 管 職 業 介 紹 所 業 界 ， 特

別 是 從 事 外 傭 就 業 服 務 的 職 業 介 紹 所 。 她 建 議 勞 工 處 加 強 執 法 ， 並 公

開有問題的職業介紹所的情況，以供市民參考。  

1 . 6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應 加 強 公 眾 教 育 以 宣 傳 僱 主 的 權 利 與 義 務 (例 如 僱

主 須 向 外 傭 提 供 免 費 的 住 宿 和 醫 療 保 險 )， 以 免 僱 主 因 不 知 情 而 違 反

了相關規定。  

1 . 7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頒 布 《 守 則 》 既 有 助 改 善 外 傭 的 質 素 ， 也 可 保 障 僱

主的權益。  

1 . 8  唐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勞 工 處 一 直 就 與 外 傭 相 關 的 各 項 事 宜 ， 與 入 境

處 、 警 方 和 海 關 緊 密 合 作 。 假 如 某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持 牌 人 根 據 《 僱 傭 條

例 》 被 定 罪 ， 勞 工 處 會 撤 銷 該 持 牌 人 的 牌 照 。 他 表 示 ， 勞 工 處 會 繼 續

舉 行 推 廣 和 教 育 活 動 ， 確 保 外 傭 及 其 僱 主 清 楚 明 白 他 們 各 自 的 權 益 。

至 於 外 傭 被 強 迫 簽 借 私 人 貸 款 的 問 題 ， 雖 然 特 區 政 府 對 海 外 借 貸 活 動

沒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， 但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和 勞 工 處 都 已 主 動 向 本 港 的 相 關 領

事 館 提 出 這 事 項 ， 促 請 有 關 政 府 採 取 措 施 減 輕 外 傭 的 負 擔 。 勞 工 處 也

安 排 在 相 關 的 駐 港 領 事 館 定 期 舉 辦 簡 報 會 ， 向 新 來 港 的 外 傭 提 供 更 多

僱 傭 權 益 資 訊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外 傭 事 宜 的 專 門 網 站 更 可 以 在 外 傭 前 赴 香

港之前，為他們提供有用的資訊。  

1 . 9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表 示 ， 剛 來 港 工 作 的 外 傭 一 般 不 太 了 解

香 港 的 情 況 ， 而 外 傭 的 僱 主 也 未 必 熟 悉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的 相 關 條 文 ， 因

此 ， 對 僱 主 和 外 傭 都 給 予 更 多 指 引 應 會 有 所 幫 助 ， 讓 他 們 更 了 解 各 自

的 權 利 與 義 務 。 專 業 的 職 業 介 紹 所 對 僱 主 和 外 傭 雙 方 都 十 分 重 要 。

《 守 則 》 (特 別 是 第 四 章 )旨 在 列 明 勞 工 處 處 長 要 求 職 業 介 紹 所 達 到 的

標 準 ， 職 業 介 紹 所 予 以 遵 從 ， 將 有 助 提 升 專 業 水 平 和 服 務 質 素 。 委 員

如有進一步意見，歡迎向勞工處提出。  

1 . 10  主 席 感 謝 委 員 發 表 意 見 。 她 表 示 ， 《 守 則 》 應 會 令 僱 主 和 外 傭 更

安 心 使 用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服 務 ， 勞 工 處 這 份 「 應 及 不 應 」 單 張 也 有 助 僱

主和外傭更明白其權利與義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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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2：立法會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提交

的報告  

2 .1  主 席 歡 迎 馮 民 重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有 關 由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成

立 的 「 處 理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暴 力 的 策 略 和 措 施 小 組 委 員 會 」 提 交 的 報

告 ， 馮 先 生 使 用 投 影 片 介 紹 當 中 的 重 點 內 容 。 馮 先 生 特 別 提 到 社 會 福

利 署 (社 署 )的 一 些 工 作 ， 包 括 增 加 庇 護 中 心 及 家 庭 危 機 支 援 中 心 的 宿

位 及 人 手 ， 以 及 改 善 為 少 數 族 裔 和 施 虐 者 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務 。 社 署 並 會

檢 討 《 處 理 虐 待 兒 童 個 案 程 序 指 引 》 ( 《 指 引 》 ) 和 保 護 兒 童 資 料 系

統 。 在 處 理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 的 房 屋 援 助 請 求 方 面 ， 社 署 有 關 「 體 恤 安

置 」 及 其 他 房 屋 援 助 的 網 頁 和 單 張 已 加 強 內 容 ， 有 助 市 民 了 解 相 關 評

審 準 則 及 處 理 個 案 的 程 序 。 社 署 會 繼 續 透 過 各 種 媒 體 加 強 公 眾 教 育 及

宣 傳 ， 包 括 在 電 視 、 電 台 、 社 署 網 站 、 Y o u T u b e 頻 道 和 F a c e b o o k 專

頁 進 行 廣 播 、 在 港 鐵 站 及 巴 士 站 張 掛 海 報 ／ 橫 額 、 製 作 動 畫 和 實 況 劇

集，以及舉辦短片比賽。  

2 . 2  有 委 員 留 意 到 ， 社 署 一 直 在 改 善 為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 提 供 的 支 援 服

務 ， 例 如 增 加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 的 宿 位 數 目 。 檢 討 《 指 引 》 和 保 護 兒 童

資 料 系 統 是 有 用 的 做 法 ， 可 藉 以 制 訂 清 晰 的 程 序 ， 供 有 關 專 業 人 員 和

持份者處理虐待兒童個案時參考。  

2 . 3  有 委 員 贊 同 在 虐 待 兒 童 個 案 方 面 ， 應 向 學 校 提 供 詳 細 清 晰 的 指

引 ， 使 虐 待 兒 童 個 案 得 以 迅 速 處 理 。 社 署 也 可 考 慮 宣 傳 男 士 愛 護 家 人

的 形 象 ， 藉 以 促 進 家 庭 和 睦 。 一 名 委 員 補 充 ， 部 分 涉 及 兒 童 的 性 暴 力

個 案 是 近 親 (例 如 繼 父 )所 為 。 因 此 ， 為 學 校 提 供 更 多 指 引 ， 對 學 校 及

早識別和介入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十分重要。  

2 . 4  有 委 員 詢 問 庇 護 中 心 的 平 均 入 住 率 和 社 署 如 何 處 理 宿 位 需 求 不 斷

增加的問題。  

2 . 5  馮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社 署 在 擬 訂 《 指 引 》 時 ， 已 諮 詢 不 同 的 專 業 界 別

和 相 關 持 份 者 (例 如 在 社 會 服 務 、 醫 療 服 務 、 教 育 服 務 和 執 法 方 面 的

專 業 人 士 和 從 業 員 ， 以 及 為 進 行 所 需 的 即 時 評 估 而 須 與 兒 童 密 切 接 觸

的 人 士 ) 的 意 見 。 此 外 ， 該 署 會 不 時 更 新 《 指 引 》 ， 而 在 檢 討 《 指

引 》 時 ， 該 署 也 會 與 學 校 和 幼 稚 園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。 至 於 庇 護 中 心 的 平

均 入 住 率 ， 馮 先 生 表 示 ， 宿 位 需 求 在 這 一 兩 年 相 對 穩 定 ， 但 受 助 人 的

入住時間有延長的趨勢。社署會繼續嚴密監察庇護中心宿位的需求。  

2 . 6  主 席 感 謝 委 員 發 表 意 見 ， 並 希 望 政 府 會 繼 續 照 顧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

及其家人的需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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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3：通過第八十三次會議的會議記錄 (文件編號：W o C  1 0 / 1 6 )  

3 .1  第八十三次會議的會議記錄無須修改，獲得通過。  

項目 4：秘書報告 (文件編號：WoC 11 /16 )  

4 .1  委員已省覽秘書報告，並知悉其內容。  

項目 5：其他事項  

5 .1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十一時三十分結束。  

 

 

婦女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 

二零一六年八月  


